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武汉长盈通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长盈通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

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涂峰先生因个人原因于近日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并已办

理完成相关离职手续。离职后，涂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涂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博士

研究生学历，光学工程专业。2002 年至 2015 年，任长飞光纤经理；2015 年至

2018 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8 年至 2019 年，任重庆世纪之光新

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 年至今，任公司研发中心研发副总监，主要负责非陀

螺类产品研究开发与业务支持等工作。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涂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但作为武汉盈众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35 万股，间接持股比

例为 0.0143%。根据武汉盈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在合伙

企业存续期间，有限合伙人与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承继其权

利义务的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主体，下同）和/或其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合伙

人应该退伙；合伙人在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或其子公司连续任



职不少于 8 年或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不退伙的除外。涂峰先生将退出武汉盈众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普通合伙人皮亚斌先生同意，涂峰先生分别向皮

亚斌先生和关昌先生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财产份额的转让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关昌先生于 2020 年加入公司，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目前担任公司研发中心技术经理，符合武汉盈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

合伙人入伙条件。涂峰先生分别向皮亚斌先生和关昌先生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

全部财产份额符合武汉盈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相关承诺：“在公

司上市前及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若本承诺人之出资人拟将其所持本承诺

人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本承诺人承诺，仅允许其向本承诺人其他出资人或公司

其他符合相关条件的员工转让。” 

（二）专利情况 

涂峰先生在职期间，主要负责非陀螺类产品研究开发与业务支持等工作。目

前已完成工作交接，其离职不会对研发项目、部门运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涂峰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申请三项专利（均已获授权，无申请

中的专利）。三项专利均为与公司其他研发人员共同研发且非第一发明人。涂峰

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公司业务相关专利所涉及的所有权利均

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

相关专利权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涂峰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竞业禁止协议书》《保密承

诺书》，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公司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秘密的保密权益义务、违

约责任等事项，涂峰先生对其知悉公司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涂峰在其与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期限内以及在《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两年

内，不得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现涂峰先生有违反保密及竞业禁止义务的

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涂峰先生负责的工作均已完成交接，公司的研究开发、运营管理以及生产经

营等工作均有序推进。涂峰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研发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廉正刚、徐知芳、涂峰、余晓梦 

本次变动后 廉正刚、徐知芳、余晓梦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涂峰先生已完成与公司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公司

各项研发项目正常推进。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团队的建设，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

同时，公司研发中心建立了明确的培养计划、发展目标与制度保障。通过为研发

人员提供丰富的业务培训、业务实操机会与行业内专家指导，建设并完善研发人

员职业发展通道、学习培训制度以及考核激励机制，提高研发人员自身及团队研

发技术水平，为公司培养骨干人才队伍。公司具有完善的薪酬福利体系，能够持

续吸引所需的高精尖人才，为其提供较好的发展平台、激励机制、福利待遇和工

作环境等，保障公司研发创新以及核心竞争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涂峰先生已签署《保密、竞业禁止协议书》

《保密承诺书》，对知识产权、保密义务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涂峰先生任职期间参与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产权等均属于公司所有，涂峰先生的离

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与技术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涂峰先生分别向皮亚斌先生

和关昌先生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符合武汉盈众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出具的相关承诺：“在公司上市前及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若本承

诺人之出资人拟将其所持本承诺人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本承诺人承诺，仅允许

其向本承诺人其他出资人或公司其他符合相关条件的员工转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涂峰先生

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